附件二:学校《关于规范实验室对外服务收入立项及分配使用的通知》
各学院、各相关单位：
为进一步规范实验室对外服务收入立项及分配使用，学校对各学院及各相关单位统一设立一个专项（项目码前4位为F415），2015年3月1日之后的实验室对外服务收入统一进入该项目，按照《华南理工大学其他服务收入分配办法》第十一条的规定进行结算，即“实验室对外服务收入的5%作为学校事业收入，15％作为学院的业务支出，80％作为实验室成本和人员支出，由学院统筹安排支出”。2015年3月1日之前已经入账的实验室对外服务收入可继续在原项目支出（原项目只出不入），但需在2015年年底前使用完毕，请各项目负责人给予高度重视。
如有疑问，请联系财务处管理科。联系人：杨莉，联系电话：87110376。
财务处2015年3月3日

